


主席：好，請法務部回答。

蔡次長碧仲：我想這個大概是破天荒了，我參與這麼多次協商，大家都是踴躍發言的，無非都是要建立好這一個這麼重要的制度，不論大家主張的是哪一個制度，到最後終將有一個制度是要遂行的。所以我們很感佩大家提出這麼寶貴的意見，法務部在立場上原本是堅持主張要三階段開示，但是這個三階段的開示，日本原來就是有一個立法例，我們遵循它的立法例本來是天經地義，但是因為我們考慮到為了讓法官、讓在野法曹，亦即律師，跟檢察官彼此之間，對於攻擊防禦，大家都能夠接受這樣的一套規則。本部很多檢察官都有意見，但是我們經過多次院部的會商，大家提出一些寶貴的意見，把一些大家擔心的事情，譬如律師擔心將來閱卷的事情提出來談。其實講這麼多，這一條就是一個閱卷權，也就是律師在接到案件以後，他能夠得到多少卷證資料、資料是否完整，唯有刻意在案件之初就予以隱匿，所以對於這部分要懇請各位委員能夠感受到。以法務部來講，一開始我們自己就釋出了，所以本來這一條，我們要放在這個時候，讓大家來討價還價，但是因為我們已經全盤釋出，所以我們今天根本就沒有喊價的機會，但是我要請貴敏委員能夠深知你這個學弟，其實我們是非常有誠意的，也就是法務部做了這麼大的……這也不能說是讓步，我們本來就認為大家都能夠接受就好，所以縱使今天或許會有一些不盡人意的地方，但是我們儘量讓它能夠周延的落實，所以特別來這裡把這個心路歷程跟各位委員報告，有關第五十三條其實是我們殫精竭力，也是許多人的心血，對於這個部分，有當過律師的就知道，尤其請邱委員看一看第五十三條，這是我們的心路歷程，並且也可以從其中看到我們的心血。很多律師看到這一條都非常感佩法務部，我們是能夠察納雅言。剛才貴敏委員講到這是一個核心中的核心，也就是我們法務部願意讓步，但是這裡面有一些不能讓的東西，我們還是不能讓，所以就規定在但書，這其中有原則的例外、例外的原則，所以考量到確實是攸關於第三人、當事人的隱私或是它會造成他人生命、身體的危害，這個在具體的案例之後，我們一定會負責任、會斟酌是這種卷證不是資料可以讓人家來閱卷，是這樣。

邱委員顯智：院長，我說明一下。

次長，的確依照現在的條文是可以讓被告跟辯護人一次去閱這個卷宗，但是從委員會到現在，我的問題在於，本來我在委員會也一直跟次長表示，我們都是律師，其實都非常清楚，在我國現在法制所累積的成果裡面，起訴之後，辯護人本來就可以閱卷，幾乎不會有任何阻礙的狀況，而且依照司法院的版本，這是一個非常重的罪。可是你可以看到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的規定是「辯護人於審判中得檢閱卷宗及證物並得抄錄、重製或攝影。」，但是後面的但書，就是涉及到剛才第五十三條上面講的這四項但書，這是對被告的限制。第二項「被告於審判中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宗及證物之影本。但卷宗及證物之內容與被告被訴事實無關或足以妨害另案之偵查」，這是對被告的限制，不是對辯護人的限制，所以這個條文事實上是比現在我們所施行的制度，對辯護人增加更多的限制，這是有待商榷的，因為辨護人是專業人士，而且辦理這種案件的辯護人其壓力和責任也都非常重大，這一條與現在的制度相較，確實增加了辯護人在這方面的限制。我同意這樣的但書，然而但書應該是對被告的限制而不是對辯護人的限制，這樣才比較能夠理解。

李委員貴敏：邱委員，憑良心講，我沒有聽懂你的意思……

柯委員建銘：對被告要和對辯護人一樣。

李委員貴敏：對啊！辯護人是為了被告的利益……

柯委員建銘：全部都是從辯護人來看的嘛！

李委員貴敏：柯總召，我可不可以請教法務部？我更正一下之前提到的人並不是李宗瑞而是土豪哥，我把人名的部分搞錯了，應該是土豪哥。

你講到了辛苦的過程，我們都相信，因為光是審查這個法案，我們就從上星期五審查了整天，今天看起來也是審查了一整天，對不對？所以，我們都能體會你們的心路歷程，不管這個法案最終的結果是如何，在所有參與者的心中都有很重的感受，但是我們還是要回到主題。

以土豪哥的案子來講，不管是為了被告還是辯護人的利益，我們以比較務實的情況來看，檢察官面對這些情況時，是可以拒絕開示或是限制開示的，但對被告的利益來講，如果沒有閱覽卷證的話，律師要怎麼辯護？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擁有所有卷證的是誰？就是法官，因為法院有嘛！但對國民法官或公民法官來說，他們卻不得而知，如果現在出現了但書的情況，辯護人也不會知道，因為他不曉得檢察官擁有什麼，如此怎麼會是個公平的審判？這樣造成的結果是，真正在審判的就是法院，因為只有法院才有全部的資料。如果遇到一個認真的法官，他會看完所有的卷證而形成一定的心證，並導引國民法官作出職業法官所認為真正的判決。檢察官有的資料被告不見得有，就因為這一條加了但書的規定，所以被告不可以拿，就在證據不一樣的情況下，從實務上的律師界來講，如果律師沒有拿到檢方真正的資料就要他辯護，他也會感到很困難，所以這點還要拜託次長釐清一下。

蔡次長碧仲：感謝委員提出這一點讓大家可以釋疑。如果只有第五十三條的規定，確實就會像李委員所講的那樣，會有很大的問題，因為是檢察官獨斷，但檢察官這樣的決定是屬於第五十七條的法官保留，也就是說，雖然檢察官可以拒絕開示，但被告辯護人可以抗告，這點也規定在第五十七條中，所以法官一定會知道。辯護人也曉得法官會知道，而且檢察官的拒絕如果是沒有道理的話，在法院就會被排除掉。這部分在第五十七條規定得非常詳細，這個制度的設計不能讓檢察官一個人說了算。

邱委員顯智：次長，針對方才談到的，如果要規定得和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一樣，就要在但書上寫「但被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這樣才合理，因為辯護人怎麼可能會有另案？辯護人除非有什麼問題，否則他是不會另案偵查……

柯委員建銘：院長，上一屆的最後，刑事訴訟法修了三項，其一是再審，其二是關於人權的部分，第三個是被害人參與訴訟，所以被害人參與訴訟的部分和辯護人是一致的。關於這整個法意的修正，不管是第三十三條或其他條文，經過很多大法官釋憲以後，我們一直在改，以前羈押被告時，律師不可以閱卷，後來都改了，一步一步改到現在。今天我們要有一個觀念，假如限制他閱和本案有關的卷，它就不能成為證據力了，這很清楚。邱委員，你不給他閱和本案有關的卷的話，到時它不能成為證據力了，對不對？而這裡講的是和本案無關的、妨害另案偵查的，還有危害他人生命、身體之虞的。

關於刑事訴訟法的修正，我一直講人權的部分要一直往前走。在賴浩敏的時代，那時廳長是林俊益，對於刑事訴訟法的修正，我一直講，要修的話，人權的部分要一起修，可是送來的都沒有照我說的這個方向做，直到上一屆最後，呂太郎秘書長到立院討論刑事訴訟法的修正，我再講一次，當時刑事訴訟法的修正有三大要項，就是人權的部分、再審的部分及被告參與訴訟的部分。既然被告參與訴訟，被告和辯護人是一樣的位置，不可能被告是一個位置、辯護人又是一個位置，他們兩個是一體的，沒有只有單邊可以看，他是替被告辯護的嘛！但是有一個重要的，現在打官司時，當原告提出一些證據力時，會彌封，不讓人看，他會說這有什麼之虞等等，除非法律有規定以外，不給人家看，如果我是被告律師，我要去看，他會說那個不可以看。為什麼不可以看？那完全不讓人看的話，它就不能成為證據力，就捨棄了，這很清楚，一定是這樣的，假如有關證據力的部分不讓人家看，就是你自己放棄了，那也不能成為原告論罪的理由了，所以這裡講得很清楚，包括和事實無關的、妨害另案偵查的，這有一個但書排除。

再者，關於剛才法務部談的證據開示三階段改一階段，包括國民法官法、司改國是會議，我在審查時一直講這一點，就是證據開示要一階段，不能武器不對等，偷襲嘛！這經過很大的爭辯，法務部是經過內部不斷討論之後，同意讓它有一個但書，這個但書是屬於合理狀態的，我才接受，所以這是一個配套，我們的看法是這樣。

主席：請李委員發言。

李委員貴敏：次長，抱歉！你剛才回答之後，我就去看第五十七條，你是講第五十七條，對不對？第五十七條講的是檢察官、辯護人認為他違反第五十三條、第五十五條規定未開示應開示之證據，可是我們剛剛問的問題是第五十三條，你們的第五十三條已經用但書排除一些資料，因為你們用但書排除一些資料後，他就沒有違反第五十三條的規定，在這個情況之下，他就不符合第五十七條，所以你用第五十七條回答第五十三條的部分是不對的，因為你們的第五十三條已經規定這種情況之下檢察官可以拒絕開示，對不對？檢察官可以拒絕開示，辯護人就拿不到資料，辯護人也沒有辦法依照第五十七條說，你為什麼不給我開示？因為你可以回答，第五十三條就規定可以不要開示。這會變成採證上、證據上、接觸資料上的不公平，也影響到整個審判的不公平性，所以這個是我剛剛第一個提到的。

你剛剛前面又提到，在看第五十五條的規定時，你會看到它規定辯護人或被告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應即向檢察官開示下列的項目。從第五十三條到第五十五條到第五十七條這些規定上來講，有一個非常明顯的情形是它存在檢辯雙方的不公平性，所以用第五十七條回答第五十三條，無異是沒有回答。因此，我還是要回到第五十三條，也就是當你在說第一、二、三、四款的但書規定的情況之下檢察官不可以開示，而我的問題是為什麼？我已經舉了一個例子，在我沒有舉例之前，你的回答是因為這個牽涉到人家的隱私，可是你的法條裡不是規定了有應保密的事項時大家都要保密嗎？不是這樣子嗎？可是你的這些資料如果在影響到他辯護的情況之下，為什麼你可以不開示？我也舉土豪哥的情況為例，像這種性侵致死的情形，你不給他相關的資料時候，他要怎麼辯護呢？

主席：請周委員發言。

周委員春米：我就這個問題再做一些確認，第五十三條依照當時法條的文字，我們是參考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的來由第一個是，原來我們只承認辯護人有閱卷權，對不對？後來大法官會議解釋之後，我們在上一屆也修正為沒有辯護人的被告也可以有閱卷權，只是有三項限制的事由，這三項限制事由就是現在民進黨團提出來的第一款、第二款及第三款，也就是說，在普通的刑事訴訟法裡面我們就被告跟辯護人的閱卷範圍是有差別的。

現在我們回到這一條，在我們將來進行國民參與審判的國民法官制度時，我們已經往前踏出一步，就是沒有所謂分階段的開示，就是一次開示、全面開示，但全面開示的範圍也就是剛剛邱顯智委員所提出的，因為這是強制辯護案件，將來行參審的案件本來就是強制辯護的案件，一定有辯護人，為什麼在有辯護人的狀況之下，你還要做這四款除外的事由？這個部分可能還是要請司法院跟法務部再做說明。

主席：請說明。

彭廳長幸鳴：就這一點做說明如下，因為在現在職權進行又往當事人進行主義靠攏的情況之下，律師作為法曹的三方，在目前的情況之下，律師仍然有協助法院來做澄清的義務以及發現真實的義務，所以在現在的制度下，檢察官起訴之後，所有卷證都送到法院來，法院當然就是在提示辯護人的部分，而辯護人按照律師法的規定又有協助法院的義務，所以我們目前在這種訴訟架構之下，對律師的部分沒有像對被告一樣設有一定的限制。

在目前我們在審的這個法案當中我們已經採絕對的當事人進行主義，也就是說檢察官起訴的時候沒有把卷送到法院來，所有的卷證仍然保留在檢察官那邊，所以我們的第五十三條就規定檢察官必須把若干的證據提示給辯護人閱覽的閱卷制度，由於這個制度是採取絕對的當事人進行主義，所以辯護人的角色是完全傾向被告的一方，否則他們沒有辦法和檢察官在程序上做攻防，這是往被告靠近的一個方式。因此，在他的閱卷部分我們才會這樣考量，如果這個卷證是跟本案沒有關係的，或者是妨害到另案的偵查，或者是涉及隱私或營業秘密，或是對別人的生命身體等有危害之虞的話，會做這樣的限制，那是基於這樣的考量，但這也不是一個絕對事由，就如同各位剛剛後面所看到的，假設檢察官不願意開示這些證據資料，他就必須用書面提出理由，這個理由如果辯方覺得不妥當，辯方可以請求法院命令檢察官開示，如果檢察官仍然不開示的話，將來是不能夠在法庭上提出來作為證明被告犯罪的一個攻防證據，也就是這個證據就沒有證明的效力，對檢察官來講，這反而是一個很大的限制。在這一點上，剛剛邱委員問為什麼跟現行的刑事訴訟法規定不一樣，那是因為我們還是一個準當事人進行主義，雖然現在是改良式，但在國民法官法實施之後，檢辯雙方是完全對立的一個真正的當事人進行主義，因此在閱卷的部分也做了適度的調整。以上說明，謝謝！

柯委員建銘：換句話說，這是強制辯護啦！

主席：法務部有沒有要說明？

蔡次長碧仲：是不是讓委員先發言？

李委員貴敏：沒有啦！法務部先說明沒有關係，說不定法務部會回答我剛剛前面的問題。我要說的是，我的問題沒有被回答，所以如果法務部可以回答，那就很好。

邱委員顯智：我也提一個問題，再請次長回答。剛剛我有跟柯總召提到現在的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之一，其實我們律師的閱卷權是一直在往前進，大法官相關解釋也是這樣的道理，過去被告很難閱卷，律師在偵查中、在羈押程序中也沒辦法閱卷，現在因為大法官的努力，所以一直往前進，第三十三條之一規定的就是辯護人在羈押的程序中，可以閱卷並抄錄或攝影，在這個制度下，司法院所涉及的案件恐怕都會有羈押程序，我很難想像一個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結果檢察官竟然沒有羈押程序，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辯護人本來依照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之一規定就可以閱到卷。等一下也可以請次長說明，次長其實是身經百戰，我覺得你們這個規定跟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的規定是不一致的狀況，這實在沒有必要，因為在羈押程序時，辯護人依照第三十三條之一的規定本來就可以閱卷，這是他的閱卷權；另外，在第三十三條也規定辯護人可以閱卷，然後被告可以有一些事由，同樣的，即使你們在本法第五十三條把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的但書搬過來，事實上這是對被告的限制，而不是對辯護人的限制，所以，第一，你們沒有必要做這樣的規定；第二，這個規定本來在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也不是要限制辯護人，這樣反而是我們要實行國民參審條例、人民參與審判的限制，比如在臺北地院，其他每天開庭的案件，辯護人的閱卷權反而更受到限制，這是沒有必要的，我真的是覺得沒有必要。

主席：好，請一併說明。

李委員貴敏：請你先說明，我再講。

柯委員建銘：你乾脆講一講，再一併說明。

李委員貴敏：你要我先講？

柯委員建銘：終極講法。

李委員貴敏：其實我要講的是第三十三條之一，但我本來認為次長會先講，你看第三十三條的部分，在民國二十幾年的時候，它就規定辯護人得檢閱卷宗及證物並得抄錄或攝影，不是現在喔！不是現在，是以前很早的時候就已經有這個規定，所以我的問題是，我覺得我們在朝野協商時，真的要拜託大家針對人家的問題回答，我剛才的問題是，你們的條文中提到，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隱私或業務秘密、危害他人生命、身體之虞，為什麼你們要把它擺進來？無關的當然沒有問題，所以你不要老是拿不是問題的東西來回答問題，所以，我用土豪哥的例子當成說明，但是剛剛討論了半天，到現在為止我都還沒聽到你們的答案。

其次，我們可以看到在109年的時候，也就是剛才柯總召提到針對刑事訴訟法的修正，第三十三條之一第二項已經規定「辯護人持有或獲知之前項證據資料，不得公開、揭露或為非正當目的之使用。」也就是在這裡已經規定必須要保密，包括我們的條文當中也已經規定對於這些機密事項必須保密，既然如此，為什麼第三款還是要納入？從我提問到現在為止，我都還沒有聽到答案，謝謝。

主席：請次長說明。

蔡次長碧仲：任何機制的創設都必須檢視其目的性、必要性及比例原則，以這一件來講，最重要的是檢察官提供給辯護人閱卷的部分，對於辯護人就被告的辯護過程完不完足，第五十三條其實是給檢察官一個限制的理由，正因為給予這樣的限制，所以要框限一些限制的類型，而檢察官自以為是的限制理由必須經過法官的客觀檢驗，也就是說，檢察官自認為這個案件妨礙另案之偵查或與被訴事實無關，這部分必須經過法官的檢驗；或是認為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隱私或業務秘密而想要限制，這等於是在還沒有達到檢察官的目的之前，就讓法院先立於不利的地位，因此必須看這樣的限制能不能得到法官的肯定，也就是這樣的限制必須要有正當性並合乎比例原則。有關於限制理由的相關立法，基於政策性的考量，這些我們都可以斟酌。剛剛各位委員有舉出幾個聲請羈押的例子，方才廳長也有提到那時候的辯護人與未來國民法官的辯護人之角色、功能並不全然一致，這裡面涉及到諸多個人利益及公益原則的權衡，所以各位可以斟酌並指摘這樣的權衡合不合理，這部分謹作以上解釋。

主席：目前時間是下午四點半，我們已經開會開了兩個小時，現在休息15分鐘。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在剛才休息之前，李貴敏委員想要發言，現在請李委員發言。

李委員貴敏：針對法務部剛才的回應及次長所提到的內容，個人比較難認同，原因在於檢、辯雙方應該站在平等的立場，如果是按照剛才次長所說第五十三條的情形，其實不可以先決定不開示，等到辯護人有不同的意見時，辯護人才去向法院聲請，然後法院再作決定。我覺得應該是反過來才對，基本上應該要直接開示，因為在相關的法條裡面就已經有規定，辯護人都應該有保密的義務。所以除了第一項我可以理解，就是跟事實無關的部分，我也同意跟被訴事實無關的情況之下，當然不需要。但除了第一項之外，我認為其他部分基於公平的立場，檢察官不可以擁有多於辯護人的卷證資料，我覺得這是不公平的，因為他跟辯護人是對立的，而不像法院是在高處，所以當他要拒絕的時候，應該先取得法院的許可，這個是第一點。第二點，剛才我聽到的有人講到關於羈押的過程，因為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之一規定羈押的時候你就已經可以閱卷了，所以你會取得。剛剛不知道是誰提到羈押時的辯護人與審判過程中的辯護人可能會不一樣，所以你不能夠用第三十三條之一來談。我相信任何法律人或是有執業過的律師都會知道這個是不合實際運作的狀態。簡單來講，如果在羈押的過程當中他取得閱卷的相關卷證，他會不會跟當事人討論？當然會啊！既然已經跟當事人討論，當事人一定會知道，在這個情況之下，就算律師終止委任，他還是要把相關卷證移交回去給當事人，在此情況下，連羈押時都已經可以的，反而在審判的過程當中卻找麻煩說不可以，就算假設有前面提到的辯護人不同的情況，那只是讓辯護人繞道從當事人那邊再取得不完整的資料，我覺得在制度設計上來講，真的沒有必要做這種不公平的制度。但一階段的全面開示證據其實我是支持的，因為既然檢辯雙方要就一件事情來辯論，他的資料就必須要是對等且平等的。所以我是極度反對但書裡面的第二款到第四款，因為到目前為止，我還沒聽到司法院或法務部說出第二款到第四款真正不准開示的理由。說不定只要他們把理由說出來，我覺得我們就可以討論，但是到目前為止，我都沒有聽到他們真正的理由。

主席：那本案就保留。請劉委員世芳發言。

劉委員世芳：我想要請教第五十三條的部分，剛剛我們在討論的是有關於委員周春米的提案，然後剛剛也聽到蔡次長提到在法務部裡面要做相當大的辯論，後來有採取這個意見。但是我要請教的是，在第35頁有個兩院提案的部分，裡面所提到的卷證是不是也是剛剛周春米委員跟蔡次長所提到的全面開示和一次開示的卷證內容？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比較簡單，收費標準和方法是由行政院來訂，不過基本上應該也是由法務部來訂，這跟原來在刑事訴訟法裡面的收費標準有何不同之處？以上是我的提問，謝謝。

柯委員建銘：我舉一些在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經過、我看到且我們也直接在處理的實際例子給大家聽。大法官釋字第737號解釋是在105年解釋出來的，後來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單一條文修正，連動修第三十三條之一，那是105年，整個修法三讀通過則是106年。那時候為什麼大法官釋字第737號要解釋偵查中的羈押被告的閱卷權？因為偵查中的羈押被告武器不對等，也不能閱卷，所以那時候去修第737號，然後在106年的時候立法院完成三讀，連動修到第三十三條之一。後來在107年大法官釋字第762號解釋出來後，我們再去修第三十三條，然後108年5月份立法院三讀通過，就是針對審理中的被告的閱卷權部分，這個修完了。

接著是在上一屆最後的時候，修刑事訴訟法另外三個，我剛才講過，有關人權、再審及被害人參與訴訟的部分。這一段歷史走完的時候，我打電話給一個人，就是林俊益大法官。他當刑事廳廳長的時候，是馬英九執政的時期，他們那時候提出的版本完全沒有這些，就是所謂人權的部分。我記得他當刑事廳廳長的時候，我們提出刑事訴訟法的案子，那時候的召委是廖正井，本席代表民進黨黨團提出刑事訴訟法，主張有關人權的部分要大修，但是那時候司法院是保守的。我在另外的場合協商預算、法案，沒有辦法參加，結果助理告訴我，廖正井召委當場裁示民進黨的提案不予審議，我就衝過去，生平第一次拍主席─廖正井的桌子；我也問那時候的林俊益廳長，怎麼可以放任這個事情？委員的提案委員會可以不予審議？要走完立法院的程序才可以，那一幕我記得很清楚。這樣一路走來，我們對於司法改革，包括人權及今天談的證據開示三階段，討論證據開示三階段的時候，我一再反對三階段，應該是一階段。會銜版本的時候，羅政委有加註意見，他也反對三階段。我在委員會質詢的時候，不知道秘書長還記得嗎？我一直問這個問題，但是法務部和司法院還沒有一致的意見時，當然很難回答。在這一段時間，大家經過不斷的澄清、不斷的討論，法務部也讓了，都採一階段。同時接受檢察官、檢評會的攻擊，我想內部矛盾很大，這一點我感到非常深刻。為什麼要這個但書？證據開示，要拿來當做論告的基礎時，檢察官不拿出證據，我們在後面有寫條文，法官可以命其拿出來，不然可以抗告。不拿出來的話，終極的狀況是怎麼樣？就是不構成證據力，因為沒有辦法用這一條告。哪有藏起來，不讓人知道，卻說要用這個判刑的？那是絕對不可能的，即便現在也一樣。也就是說，沒有在法庭上提出證據指控的話，將來當然不可能作為判決的理由。我們這裡還是一樣，卷宗及證物之內容與被訴事實無關則可加以限制。有關的當然就要拿出來，對不對？當然另案要另案偵察，或是涉及隱私等等，不要趁人之危。法務部有這個但書，這個但書當然和刑訴第三十三條的寫法一樣。那種故意的事情，當然像邱顯智委員講的，可以給辯護人看，不可以給被告看，這個是強制辯護的，是一體的嘛！辯護人和被告是一體的，所以誰看都一樣，兩個都可以看，所以我們才說過多的限制都沒有用。只是說這個但書在這種情形下，最後的結論，假如法務部已經讓到這種程度，然後有這樣的配套，我覺得我們應該予以支持，就是如此，假如不支持的話，我們就保留。這個本來是重中之重的條款，我們已經解除它的引信，解除引信以後，我們當然希望大家能夠體會這個配套，認為這個有實際上的需求。到最後沒有提出就沒有效了。我希望各位委員能夠支持。

邱委員顯智：院長，不好意思……

柯委員建銘：只要說要或不要就好。

邱委員顯智：我講一句話就好。
柯委員建銘：保留的保留，通過的通過，一句話就好。

邱委員顯智：對於第五十三條的部分，剛剛柯總召有講法律效果，就是沒有開示就不能夠拿出來作為證據。它的規定應該是在第五十八條，第五十八條是檢察官或辯護人未履行開示命令，法院得以裁定駁回調查證據之聲請，如果要這樣的話，這裡應該是「應」，這裡應該是法院「應」駁回證據調查之聲請，因為沒有開示嘛，類似這樣的概念。等一下司法院也可以再回應一下。

我要講的是為什麼會有第五十三條可以向辯護人或被告開示本案證據卷宗的規定，就是過去的那個三階段開示，現在變成這樣，但是還是要規定在這裡，不能夠適用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因為這是起訴狀一本，不可以引用第三十三條去向法院聲請閱卷，所以規定在第五十三條。現在問題就是本來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的但書是針對被告，問題在這裡，我不知道這是有意要這樣寫還是漏了，其實只要寫檢察官起訴後應向辯護人或被告開示本案卷宗及證物，這OK，然後這邊應該要跟第三十三條體系是一貫的，我國的刑事訴訟審判制度很怪，有時候是限制到被告，有時候限制到被告跟辯護人，體系上解釋很奇怪。所以應該是「但被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檢察官……」之類的，現在是少了「但被告」等字，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如此跟本來的刑事訴訟法體系才會一致。因為現在不管要叫做「國民參審條例」或「國民法官法」，基本上都是在處理刑事審判的問題，所以在體系上是不是應該要一致？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剛剛其實都有跟周委員、柯總召和秘書長講過，就是我國的辯護人也好、被告也好，其閱卷權是一直在往前進的，二、三十年來在院長跟很多前輩的努力之下，臺灣的民主法治一直在進步，還有大法官很多號解釋的努力，現在已經進步到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之一規定辯護人也可以在羈押的程序中，就是在偵查中的羈押程序可以閱卷，被告也可以閱卷，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沒有道理說在大家引頸企盼的人民參與審判制度裡面，反而比第三十三條更後退。我剛才跟次長說，在這個狀況之下其實應該讓它跟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體系一致就好了，就是這些但書就是針對被告的。

再看一下後面的條文，司法院的版本我也有看，第六十條就是持有第五十三條卷宗及證物內容之人不得就內容為非正當目的之使用，違反前項規定要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其實用這個作擔保，我覺得已經足夠了。老實說作為一個辯護人或在法庭上從事這些工作的人，因為這樣的因素而持有第五十三條卷宗的情況之下，竟然會因此付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我覺得這是非常匪夷所思，可能有這種情況，但是我是覺得匪夷所思。所以用第六十條基本上就可以擔保第五十三條的這個規定，不需要就這個部分讓專業辯護人在承擔這樣大的壓力之下，限制他使用卷宗的權力。

主席：好，第五十三條就保留，因為意見很多。兩院版的第五十四條就不予採納，兩院版的第五十五條也不予採納。

李委員貴敏：等一下！等一下！

主席：現在我們看審查會通過的第五十四條，第39頁的第五十四條。好，第五十四條是審查會通過的，是不是我們就讓它通過？

李委員貴敏：等一下，你說第五十四條？第五十四條當初審查會不是「不予採納」嗎？

鍾委員佳濱：兩院版的。

主席：那是兩院版，請你看第39頁的第五十四條。

請周委員發言。

周委員春米：這就是承繼剛剛大家在討論的第五十三條，所謂的全面開示，我先給大家一個背景說明，在兩院版，也就是司法院會銜行政院提出來的時候，他們的版本是三階段的開示，所以第五十四條、第五十五條就是針對三階段的開示去做的一些相關規範。後來委會審查的時候，因為大家已經有一個共識，就是不採三階段的開示，本席提出來的版本就是全面開示，當時在證據開示的這部分是採用我的版本去審，所以兩院版的第五十四條、第五十五條就不予採納。

鍾委員佳濱：當時審查會的……

柯委員建銘：都一樣嘛！

鍾委員佳濱：審查會的，沒問題嘛？主席，沒有什麼問題。
主席：好，沒問題，第五十四條就通過。

請看第五十五條，這是審查會通過的。

柯委員建銘：不予採納……

主席：處理第五十五條。第五十四條審查通過，我們是不是也通過？好，通過。

請看第五十六條。

李委員貴敏：等一下，這樣都有點亂了。

鍾委員佳濱：第40頁。

主席：第40頁。

李委員貴敏：你們的第五十五條，我請教一下，為什麼會有「無該紀錄者，記載預料其等於審判期日陳述要旨之書面」，這是什麼意思？第五十五條第一項「應即向檢察官開示下列項目……」，第二款的部分提到……

柯委員建銘：「無紀錄者」。

李委員貴敏：對，「無紀錄者，記載預料……」，這是什麼意思？為什麼你們會預料到，這個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主席：請說明。

彭廳長幸鳴：就這部分提出說明，最主要是辯護人想要傳喚某一位證人的時候，他並不像檢察官通常都有筆錄或是相關的事證，可以讓對方了解他今天到底要調查什麼事項，所以辯護人要聲請傳喚鑑定人的這個時候，如果沒有相關紀錄的話，那至少要記載一下，他期望這些證人、鑑定人或通譯到庭的時候大概是要陳述什麼樣的事項，必須提出來，好讓對造也有所瞭解與準備。

李委員貴敏：不對啊！頂多為要待證的事實是什麼而已，怎麼會預料他在審判期日是陳述什麼樣的東西，又不是套招！我覺得待證的事實就是，你要證人或者鑑定人來做什麼事情，那個東西是是可以寫，但你怎麼會知道他要說什麼哩？

主席：請說明。

邱法官鼎文：跟委員報告，證據開示在美國是雙向的，就是檢察官開示什麼，他才有權利跟辯護人要求開示什麼。而我們這一條是規定辯護人的開示義務，當然有一些證據是檢察官蒐證當初就有的，透過剛剛第五十三條的開示，全面開示的部分大家都有，所以這個沒有疑問。

而有一些證據是辯護人跟被告獨有的，我舉個例子，譬如起訴一個殺人未遂的案子，檢察官舉了目擊證人、被害人等等這些不利於被告的證據，當然相對的，以前做過之警偵訊筆錄必須要開示給被告的辯護人去使用，在訴訟中做交互詰問，這個沒有問題。但有可能被告辯護人這邊要申請另外一個目擊證人，這個目擊證人是從來沒有在警偵訊做過筆錄的，這個時候當檢察官履行他的開示義務之後，被告辯護人相對的要申請調查、傳訊、交互詰問這個目擊證人的時候，因為他沒有以前的警偵訊筆錄，所以這讓檢察官也無從防禦，在訴訟上就無從對等。所以在第五十五條第二款就會做這樣的規定，沒有這個紀錄，他到庭可能會講哪些話，要求辯護人這邊做一些簡要的摘記，可能也近似於李委員所講待證事實的部分，開示給檢察官知道，這樣檢察官才有辦法準備，交互詰問的主詰問及反詰問才會順暢。在當事人進行的結構之下，可能跟我們現在的訴訟結構有點不一樣，基本上現在的法官及檢察官不會去預先接觸以後要傳的這些證人，在審判期日作證前，基本上是不會去做所謂證詞準備這樣的事情，可是在美式、對抗式的訴訟之下，當事人就是檢辯被告，都會把他要傳到審判中作證的證人，在正式的作證之前先叫到自己的辦公室來做所謂的證詞準備，這個是在對抗式的訴訟之下都會做的，這個是為了準備交互詰問，因為好的交互詰問是傳的人不能讓自己的證人在審判的時候說出自己意料不到的話，這樣的話舉證會失敗，所以這是一個可能跟我們現在的訴訟制度比較不一樣的情況，以上作簡單的報告。

李委員貴敏：我先釐清一下，我除了是臺灣的執業律師之外，我也是美國的執業律師，我猜剛才邱法官講得是在discovery procedure裡面的deposition，是不是？但是我們臺灣目前沒有這樣的制度，所以你現在把美國……，我們禮拜五在討論批評陪審制的時候，你講說不應該把原汁原味的陪審制拉到臺灣來，對不對？但你今天又把原汁原味，連改都沒有改過的deposition或discovery procedure裡面，你把美國的抽了一段出來在這個地方，我覺得你如果前面講說他只是必須讓檢方了解他的待證事實是什麼，我覺得在現行的體制之下還算OK，就是應該公平嘛！可是你現在把美國的prepare witness，美國的prepare witness也沒有到法院，也沒有公開揭露到法院，沒有啊！他在prepare witness的時候，他在準備他的證人的時候，那也是他內部的，也沒有說你現在進一步把prepare witness的東西全部都要拉到法院這邊來，那還得了，絕對不是這個樣子，但是因為美國的流程前面是集中審理，所以你前面才會有deposition、discovery procedure，所有證據的部分全部都完整了才會納入，你現在直接切了美國法上面的一段，然後把它拉到這，我覺得這個真的很不像樣！真的很不像樣！

柯委員建銘：你的意思是說把它刪除嗎？

李委員貴敏：沒有，我覺得他可以講說待證事實，因為在我們的臺灣法之下，是有待證事實的概念。

柯委員建銘：我知道，你是文字的修改，還是這個都不要？
李委員貴敏：就看他們啊！我覺得拿掉最好嘛！對不對？但是司法院的態度我聽起來的感覺，司法院的態度是講說不行，兩邊要公平，所以檢方要開示給你，辯方也要給他啦！如果在那種情況之下，他也是做一個待證事實的陳述而已，他怎麼會把prepare witness的內容全部都告訴你，不可能啦！好不好？

主席：請廳長說明。

彭廳長幸鳴：跟委員說明，這就是國民法官制度我們一直在說有採取一些陪審元素的相關條文，也就是說本法已經融合了陪審跟參審的相關優點，像證據開示的部分，第五十三條至第六十條關於獲知卷證之證據開示制度就是採陪審元素的規定，這部分最主要是在當事人進行主義之下，檢辯雙方本來就要做充足準備，他們不可能使對自己不利的證人或證詞出現在法庭上，尤其他們還要說明給國民法官聽，所以他們在準備相關資料時，可能檢方部分本來就有筆錄，而且是給辯方看，如果辯方也因為跟證人接觸而有些簡要紀錄，相對也應該揭示給檢察官看，如此才能達到當事人對等之目的。所以這裡除了包括爭點之外，也包括辯方如果有一些相關資料陳述記載時，基於公平起見，也應該相互揭示。

李委員貴敏：我跟你講，這真的是胡鬧。你們可以改到紀錄或他要說明他的待證事實，我覺得這是OK的，但是如果你們叫人家在witness prepare的information要提供出來，然後……

柯委員建銘：你是說無紀錄者改為待證事實？

李委員貴敏：對啊！就是你到底是要找這個證人來證明什麼事項，我覺得你們可以提出來，之後檢方也可以根據待證事實去準備他的攻防，對不對？

柯委員建銘：基本上武器能夠對等，這樣比較公平，是這樣的原則。在這樣的原則之下，這個文字應該怎麼描述，是可以調整的。

周委員春米：這部分如同我們剛才說的，我們現在要求檢察官要全面開示，檢察官的全面開示，基本上他的偵察一定都有相關筆錄，所以他的開示會比較清楚。因為我們是當事人進行主義，而辯護人代表被告這邊，因此辯護人這邊也要開示，但是辯護人沒有權利給證人做筆錄，所以他一定預料這個證人將來會做什麼樣的證述要提供給檢方，因為將來是大家進交互詰問，不是我只是說一個待證事實，因為你要讓檢方能夠準備，將來在攻防時我要問什麼問題，我要先預料這個人會怎麼講。因此對於這部分，顧及到檢察官的攻防，大家是對等的，所以才會再往前一步，就是除了待證事實之外再往前推，就是因為你要記載他將來可能要陳述要旨之書面，所以這個攻防是對等，是有其必要性的。

邱委員顯智：不好意思！他這個條文跟我們的條文還是有個地方不一樣，就是在聲請調查證據的文書或其他文書之目錄。第五十三條在刑事訴訟法上也有相應之規定，主要是因為刑事訴訟法中要經過五種法定證據調查方法跟法定證據調查程序之後，它才能夠取得證據能力，也就是作為證據的資格。關於第四款聲請傳喚證人、鑑定人、通譯的姓名及時間之類的，事實上在一般實務狀況，在這個時候是不是已經有鑑定人？這可能是一個問號，因為你們必然先囑託一個鑑定，比如有刑法第十九條精神的狀況，然後你們囑託一個鑑定，有鑑定結果之後才會有鑑定人，就這部分在準備程序書狀中，我覺得這個好像有點怪怪的。但是第五個聲請調查證據文書部分，因為文書也是五種法定調查證據方法之一，所以我們的條文與他們的差異應該是在這個地方。

主席：好，請李委員發言。

李委員貴敏：柯總召，我有個具體建議，我覺得可能比較可以解決問題，你們可以參考看看是否接受。因為剛才周委員講說要公平，所以他會預期什麼東西要先講。我請教你，既然你不是串證，如果當天證人講的跟你陳述的內容有差異，它會不會形成一個概念，就是這個被告胡說八道？
柯委員建銘：串不了證啊！

李委員貴敏：不是，我的意思是我可以接受到什麼樣的程度，如果沒有紀錄的話，你要載明你的待證事實跟它的要旨，因為這個要旨也是現在法條上常用的，你說你預料證人要說什麼話，第一個你怎麼會知道證人要說什麼話？如果你陳述了很多，比如說他說當天9點是在家裡、他沒有在現場，或者是他當天10點是怎麼樣的情況。總之，他沒有在現場。沒有在現場是一樣的，但其他細節的部分就不一樣，那到底是怎麼樣？既然這個證詞是由證人的口中說出來的，你怎麼能夠預先知道他要說什麼內容？你預先知道他要說什麼內容，他就不是證人嘛！

主席：第五十五條保留。

第五十六條是審查會通過的，要不要照審查會通過的條文？好，沒有意見的話，第五十六條通過。

兩院版第五十九條不予採納。

接下來，處理審查會通過的第五十七條，大家如果沒有意見就通過。

邱委員顯智：院長，不好意思，第五十四條我們也跟它也不一樣，所以要保留。

李委員貴敏：現在已經講到第五十七條，怎麼又變到第五十四條？

主席：對啊，已經講到第五十七條了。

邱委員顯智：他的第五十六條，就是兩院版的……

主席：審查會通過的第五十六條嗎？

鍾委員佳濱：國民黨的第五十八條是一樣的。

邱委員顯智：審查會通過的第五十四條，現在因為條號有點調整。

李委員貴敏：邱委員，現在到底是要哪一條？

邱委員顯智：審查會通過的第五十四條，就是第五款……

主席：就改為保留好了，因為現在已經進行到第五十七條。
請看第五十七條，審查會是通過的，大家如果沒有意見就通過，好不好？好，第五十七條通過。

請看第五十八條，審查會通過。

陳委員椒華：第五十七條保留。

主席：第五十七條保留。

請看第五十八條。

陳委員椒華：第五十八條保留。

主席：保留。

請看第五十九條。

陳委員椒華：保留。

邱委員顯智：我們是認為要刪除。

主席：保留。

請看審查會通過的第六十條。

陳委員椒華：保留。

邱委員顯智：針對第六十條，我們認為沒有這個規定的必要，因為我剛剛講了，第五十三條卷宗持有之後，就把它變成一個圖形，說實在的，你又去限制辯護權的閱卷權，然後又在第六十條規定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感覺跟這個閱卷權的方向是背道而馳。

主席：保留。

審查會通過第六十一條，大家有沒有意見？

陳委員椒華：保留。

邱委員顯智：我們也認為沒有必要。

主席：保留。

審查會通過第六十二條是不是就通過？我看大家的版本都一樣。

李委員貴敏：等一下，剛才第六十一條……

主席：保留。

第六十二條？

邱委員顯智：六十二條的部分，我們有修正動議，也跟它不一樣。

主席：保留嗎？

邱委員顯智：對。

李委員貴敏：時力要不要說明一下？
邱委員顯智：也是剛剛那個問題，因為陪審制跟他的這個參審制不一樣，那個用語審判長跟法院也不一樣，所以就這個部分還是有差異。

柯委員建銘：還是用語的問題。

邱委員顯智：對。

柯委員建銘：用語解決就沒有問題了嘛！

主席：第六十二條保留。

第六十三條審查會通過。

陳委員椒華：保留。

主席：第六十四條也是審查會通過。

陳委員椒華：保留。

主席：第六十四條保留。

第四節節名應該通過。

第六十五條是委員會通過的、審查會通過的。

李委員貴敏：保留，他們名詞不一樣。

主席：第六十五條保留。

請看第六十六條。

陳委員椒華：保留。

主席：第六十六條保留。

請看第六十七條，是審查會通過的。

李委員貴敏：保留。

柯委員建銘：名詞的問題。

主席：因為名詞的問題。

請看第六十八條。

鍾委員佳濱：這個大概都一樣了啦！

柯委員建銘：這個難道要不接續嗎？

陳委員椒華：條次變更。

賴委員香伶：請教一下，剛剛第六十六條保留，那我們民眾黨的第六十條是一併保留的嗎？

柯委員建銘：當然！

賴委員香伶：因為你這樣是連過來的。

主席：對啦！就保留。

賴委員香伶：民進黨建議條文也是保留？

主席：對，保留。

第六十八條看起來文字都差不多。

柯委員建銘：接續開庭大家都沒有意見嘛！

陳委員椒華：條次不一樣。

柯委員建銘：條次不一樣再做條次調整，第六十八條應該是沒有意見。

李委員貴敏：我確認一下我們第六十六條是保留，對不對？
主席：對。

李委員貴敏：因為第六十六條除了名詞不一樣之外，我們要求只要是給公民法官有說明的事項，都應該要錄影、錄音，都要有紀錄。

柯委員建銘：你那個是中間討論的部分？

李委員貴敏：沒有，第六十六條說審判長在第一項的程序之後，應該要向國民法官說明下列事項，原則上對於說明的事項我們沒有意見，但是我們要求的，有必要的情況之下要行中間討論，對不對？所以我們要求只要是下指導棋，都要錄影、錄音。

柯委員建銘：保留。

主席：好，這個保留。

第六十八條是通過嗎？

柯委員建銘：審查會第六十八條。

主席：審查會第六十八條，因為這個文字都差不多。

柯委員建銘：接續開庭……

主席：請看第六十九條，審查會的。

李委員貴敏：一樣啦！第六十九條部分也是要全程錄影、錄音。

柯委員建銘：民眾黨也有不同意見。

主席：那就保留。

第七十條審查會通過的。

柯委員建銘：建議通過。

主席：沒有意見我們就通過。

邱委員顯智：陪審員不一樣。

主席：保留。

請看第七十一條，通過。

請看第七十二條，通過。

請看第七十三條。

鍾委員佳濱：保留。

主席：第七十三條保留。

請看第七十四條。

鍾委員佳濱：保留啦！時力……

主席：好，保留。

請看第七十五條。

周委員春米：名稱改了？

鍾委員佳濱：有，改了，陪審團。第七十五條保留啦！

主席：保留。

請看第七十六條。

鍾委員佳濱：保留啦！

主席：好，也保留。

鍾委員佳濱：名稱啦，名稱。

主席：就名稱啦！對。

請看第七十七條。

柯委員建銘：通過啦！

鍾委員佳濱：通過啦！

主席：好，通過喔？

邱委員顯智：第七十七條我們的不一樣。

鍾委員佳濱：不一樣嗎？

邱委員顯智：對，它後面是……

柯委員建銘：第七十幾條？

鍾委員佳濱：第七十七條。他們是第七十條，我們是第七十七條。

主席：那是要通過還是保留？

鍾委員佳濱：不是一樣嗎？完全一樣啊！

柯委員建銘：一樣啊！就是審判長……

主席：要通過？

李委員貴敏：通過。

主席：好，第七十七通過。

請看第七十八條。

鍾委員佳濱：一樣嘛！

邱委員顯智：不一樣！

主席：不一樣？

邱委員顯智：對、對、對。用語也不一樣。

鍾委員佳濱：不一樣就保留啦！

主席：好，保留。

請看第七十九條。

李委員貴敏：等一下、等一下。你說保留的意思是審查會通過的法院的部分改成審判長嗎？

鍾委員佳濱：對、對、對。

李委員貴敏：喔，時代力量的版本。

柯委員建銘：法院和審判長也是國民、公民嘛！就是柯建銘或是老柯的問題而已啦！都是……

李委員貴敏：柯建銘和老柯是一樣的啦！

柯委員建銘：當然是柯建銘比較正確，好不好？

主席：好，那就保留。

第七十八條底下有一個空格，就是民眾黨黨團有提案，這個我們就不予處理。

周委員春米：不予採納！

鍾委員佳濱：不予採納啦！

主席：好，不予採納。

請看第七十九條審查會通過的。

邱委員顯智：我們的不一樣，所以保留。

鍾委員佳濱：差很多。

主席：好，保留。

請看第八十條。這是保留嘛？

周委員春米：保留。

李委員貴敏：這是中間討論的。

主席：好，保留。

請看第五節節名。審查會有通過，可以嗎？

柯委員建銘：可以啊！

主席：好，那就通過。

賴委員香伶：我們的名詞不一樣。

主席：就以審查會的意見好了。

接下來是第八十一條。

邱委員顯智：第八十一條不一樣。

主席：第八十一條審查會通過的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

邱委員顯智：保留。

柯委員建銘：沒有、沒有。

周委員春米：第55頁的最後一行……

鍾委員佳濱：參審制……

主席：對，第55頁的最後一行就不予採納。

柯委員建銘：這是向我們靠攏耶！

賴委員香伶：這樣我們沒辦法處理，還是保留啦！好不好？
主席：保留喔？

柯委員建銘：心向參審制，好不好？放棄陪審！

賴委員香伶：建議保留，不要不予採納。

主席：好，保留。

賴委員香伶：因為你是參審制嘛……

柯委員建銘：放棄陪審嘛！

主席：第八十一條保留。

請看第八十二條，審查會有通過。

李委員貴敏：等一下、等一下，第八十一條……

柯委員建銘：終局評議……

鍾委員佳濱：第八十一條保留了啦！

李委員貴敏：時力的保留。

主席：請看第八十二條。

鍾委員佳濱：時力也保留啊！

林秘書長輝煌：主席，我報告一下。上禮拜五開會的時候，我們有提到第八十二條第二項的後段「備位國民法官經審判長許可者，得旁聽之」等文字刪除。

李委員貴敏：對，刪除。

鍾委員佳濱：哪一個？

劉委員世芳：備位國民法官……

周委員春米：最後一項。

林秘書長輝煌：是第二項。第八十二條第二項的後段「備位國民法官經審判長許可者，得旁聽之」等文字刪除。

鍾委員佳濱：好，刪除啦！

柯委員建銘：他們就坐在上面，怎麼會旁聽呢？這一段刪除啦！

林秘書長輝煌：因為第八項就有規定了。

主席：第八十二條是要保留還是通過？
鍾委員佳濱：保留！

主席：好，保留。

剛才漏掉一個地方沒有處理，就是第56頁最上面的民眾黨黨團提議，是不予採納還是要如何處理？

賴委員香伶：第55頁最下面第二欄是新修正的，所以第56頁最上面的就沒有了。

主席：就是一樣，剛才已經保留了。

現在請看第八十三條。

李委員貴敏：等一下，第八十二條保留？

主席：保留。

請看第八十三條。

李委員貴敏：我們的門檻不一樣。

主席：第八十三條保留。

請看第八十四條。本條審查會有通過。

鍾委員佳濱：第八十三條保留？

主席：對，第八十三條保留。

柯委員建銘：三分之二、二分之一的部分。

主席：第八十四條通過。

請看第八十五條，保留嗎？

李委員貴敏：保留。

主席：因為名詞不一樣，所以保留。

邱委員顯智：院長，不好意思！我們自己有新增第七十七條，那是審查會條文沒有的。

周委員春米：那要放在哪裡？

邱委員顯智：放在第八十三條之後。

柯委員建銘：你那個新增的是關於陪審的新增條文？

邱委員顯智：對！對！對！

柯委員建銘：那當然保留。

主席：好，保留。

李委員貴敏：等一下！這是放在第八十三條之一嗎？

鍾委員佳濱：你們要修正哪一條？

李委員貴敏：那是新增的，是第八十三條之一還是怎麼樣呢？

鍾委員佳濱：你們修正動議是要修正哪一條？你們無法主張啊！因為沒有條文讓你們修正，即你們的修正動議無所附著。

邱委員顯智：但是我們是全案新立法，所以應該可以……

鍾委員佳濱：用修正動議的方式……

柯委員建銘：你的版本沒有進來……

邱委員顯智：只有將兩條併在一起……

柯委員建銘：你拿回家將其框起來，好不好？

邱委員顯智：就是第七十六條後再新增第七十七條。

李委員貴敏：我還是沒有聽懂，邱總召到底要把你的條文放在哪裡？

邱委員顯智：我們要有一個條文把第七十七條寫進去。

李委員貴敏：現在就是沒有，所以你到底是要把它放在哪裡？是哪個條文要保留？

邱委員顯智：我們應該……

鍾委員佳濱：你們的第七十七條、第七十八條、第七十九條都無所對應、都無從修正。

邱委員顯智：對！對！對！這是一個制度上的不一樣。

主席：那就不予採納。

邱委員顯智：好啦！我們再想一下，看看要插到哪個條文中。

柯委員建銘：不然想要挺你也挺不下去了。

邱委員顯智：所以就是它的條文太過簡要，問題就是出在這裡。

周委員春米：那就針對這一條提出修正動議就好。

鍾委員佳濱：第八十五條保留。

主席：第八十五條保留。

第八十六條呢？

李委員貴敏：一樣，保留。

主席：保留。

第八十七條呢？

李委員貴敏：保留，因為名詞不一樣。

主席：名詞不一樣。

第八十八條呢？

鍾委員佳濱：審查會是通過的。

主席：審查會有通過，要不要就照審查會通過？

邱委員顯智：要保留，那不一樣啊！

主席：不一樣，保留。

再來是第六節節名。審查會通過了，所以我們就予以通過。
賴委員香伶：向院長報告，接下來就是第二款陪審制，這就是重中之重。

主席：好，那就保留。

賴委員香伶：請柯總召仔細聆聽，因為兩軌並行，所以從第八十條之就是陪審制的一些程序、做法及要求。

主席：好，就保留，第八十條之一也保留。

李委員貴敏：讓他講一下。

賴委員香伶：是不是讓我們說明一下？第一條講的是整個陪審團在終局評議的程序，基本上就是由陪審員互推一人為主席，主持終局評議的討論，備位的法官是可以在場旁聽的，這樣就解決了剛剛講的跟其他國民法官、備位法官類似的情境，就是全員參與。其次，整個表達的程序是由陪審員自己全權在裡面做說明及主持程序，如果需要審判長來做說明的話，會由國民法官們提出要求，然後再請審判長做說明，大概程序上就是照這樣的規範進行。在審判長向全體的國民法官說明的時候，如果有必要，也可以通知檢辯雙方到場，這個大概是第八十條之一的部分。

第八十條之二就比較進行到在聽取雙方的意見之後，可以作成書面的方式，由國民法官們理解這個過程。最後，我們要把相關的評議結果交給審判長，所以程序上面會有評決的書類。當然，大家會質疑不用寫判決書之類的，從以前相關的資訊，我們知道大概可以作成評核表做一些簡單書類的評決。評決的結果要由所有的國民法官簽名，如果有拒絕簽名者，主席會載明原因。再來，評決的結果會由陪審團的主席交給審判長，由審判長去宣示，這大概是一個到評決之後的過程。此外，如果有特殊的狀況，就是會不會有做不出來評決的狀況？這個會在相關的程序裡面決定到底是不是要續行陪審的程序，還是對評決內容有所更正等等。

第八十條之三比較像大陪審團的意思，就是如果涉及法定刑是死刑的案件的話，做完評決之後，要立即召開有關科刑的審理程序，第八十條之三會有科刑討論、另一個陪審程序的處理。如果是非死刑的科刑，因為我們是採分軌制，所以大概只有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百七十二條有涉及死刑判決，其他非死刑判決的類型，像貪污治罪等等，可能陪審團就不參與科刑的部分，走到分軌分流的末端。
再來是第八十條之四有關無罪的判決宣告，審判長對國民法官書面指示，還有評決書，就可以做無罪判決書類的釐清及陳述。

第八十條之五比較涉及到之前講的，如果做不出判決要怎麼樣操作？第一個，如果在三天內都沒有辦法作成評決的話，基本上審判長就會命陪審團續行討論或宣告無法作成評決，就是用時間來做程序。第二個，三天之內沒有辦法作成評決，審判長如果宣告要解散整個陪審團，由檢察官在三十日內聲請重新踐行國民法官的選任程序，如果沒有的話，被告的羈押有可能就從這個時間上開始起算，會予以釋放等等。最後，如果一年內沒有提出聲請的話，大概就會撤回起訴。

以上是大概從第八十條之一到之五簡單地做這一軌的陳述及資料的說明。

邱委員顯智：院長，不好意思，我先插話一下，剛剛那個方式大概就是用譬如第八十條之一、之二這樣的方式處理，這樣應該是可以。

主席：好，那就保留。

邱委員顯智：好。
主席：然後就到第六節節名「上訴」，這個就通過。請大家看第八十九條審查會通過的條文，就保留。

請大家看第九十條。

柯委員建銘：好像可以通過。

賴委員香伶：第八十九條是我們的第八十一條。

主席：你們是第八十二條。

周委員春米：都一樣。

鍾委員佳濱：其他都一樣。

主席：要不要通過？

鍾委員佳濱：都一樣。

主席：好，那就通過。

邱委員顯智：剛剛的第七十六條、第七十七條、第七十八條、第七十九條到第八十條，我們就是會以比如第七十六條之一、第七十六條之二這樣處理。

主席：好。請看第九十一條審查會通過的條文，保留。

請看第九十二條審查會通過的條文。

鍾委員佳濱：沒有不一樣，只有一點點是第五款的「公民」。

李委員貴敏：保留。

主席：好，保留。

柯委員建銘：他沒看到就好。

鍾委員佳濱：他很聰明。

主席：請看審查會通過的第七節節名。

周委員春米：通過。

主席：通過。

請看審查會通過的第九十三條。

李委員貴敏：保留。

主席：保留。

請看審查會通過的第五章章名「罰則」。

周委員春米：通過。

主席：請看第九十四條。

柯委員建銘：保留。

主席：好，保留。請看審查會通過的第九十五條。

柯委員建銘：保留。

主席：保留。請看審查會通過的第九十六條。

柯委員建銘：保留。

主席：請看第九十七條。

柯委員建銘：保留。

主席：請看第九十八條。

鍾委員佳濱：一樣吧？審查會保留但是……

柯委員建銘：保留。這個我們同意才能過嘛！

主席：保留。

請看第九十九條，也是保留嘛？這是審查會通過的，但是名詞不同。

柯委員建銘：罰六萬元變三萬元，我們把金額都改低一點。
鍾委員佳濱：對啦！

李委員貴敏：基本上除了名詞之外，我們還有意見，就是要刪除處罰六萬元的行政罰則，所以不是只有……

主席：那就保留。

李委員貴敏：對，不是只有名詞而已。

柯委員建銘：我們是減半。

李委員貴敏：不是只有名詞而已。

主席：請看第一百條。

鍾委員佳濱：保留。

主席：也是保留。

請看第一百零一條。

柯委員建銘：保留。

主席：也是保留。

李委員貴敏：我先講一下，免得有誤會。第九十九條到第一百零三條，我們的意見都不是只有名詞不一樣而已。

主席：好。

柯委員建銘：還是保留。

主席：第一百零二條也是保留。

第一百零三條。

柯委員建銘：保留。

主席：也是保留。

請看第六章的章名。

柯委員建銘：保留。

主席：保留。

請看第一百零四條。

柯委員建銘：一樣。

主席：也是保留。

柯委員建銘：名稱而已。

主席：請看第一百零五條。

李委員貴敏：保留。

主席：好，保留。

請看第一百零六條。

鍾委員佳濱：保留，差很多。

主席：請看第一百零七條。

周委員春米：通過。

鍾委員佳濱：不一樣！

主席：好，通過。

請看第一百零八條。

鍾委員佳濱：有「公民」，保留。

主席：請看第一百零九條。

鍾委員佳濱：應該一樣。

主席：通過。

請看第一百一十條。

鍾委員佳濱：通過。

柯委員建銘：通過，一樣。

主席：通過。還有漏掉就是第一百零七條的上面有個空格，就是民眾黨黨團提案……

鍾委員佳濱：這條不予採納。

主席：是不予採納，還是保留？

周委員春米：不予採納！

賴委員香伶：保留。

主席：保留。

請看第七章章名。

鍾委員佳濱：通過。

主席：通過。

請看第一百十一條。

鍾委員佳濱：一樣。

主席：通過。

請看第一百十二條。

柯委員建銘：一樣。

主席：請看第一百十三條。

柯委員建銘：保留。現在休息一下，大家冷靜一下。

主席：向大家報告，原本宣告6點用餐，我們提早12分鐘，現在發便當用餐，請大家休息一下後從頭再來。

柯委員建銘：6點半開始。

主席：6點半開始從頭再來，先把保留條文走一遍，然後回頭再看。

柯委員建銘：我看再回頭他們也不要。

賴委員香伶：之前並沒有這樣的程序說要立刻進行第二輪的重新討論，如此時間上是不是過於壓縮了？其次，女性在夜間工作真的不利於身體調整，雖然我沒有關系，但很多女性首長真的不適合夜間工作，因為實在太過疲累。所以院長今天一定要重啟第二輪討論嗎？

柯委員建銘：我們今天先進行第二輪，大概就是講一下，就是柯建銘、老柯之別而已，等到11點半再決定要不要到幾點，好不好？三輪、四輪都沒關係！

賴委員香伶：不可以啦！

張委員其祿：這真的要勞檢啦！

柯委員建銘：我知道你們的策略……

李委員貴敏：要通知臺北市政府嗎？

柯委員建銘：不會，立法院有國會自主！先吃飯再說！

鍾委員佳濱：吃一吃精神就來了。

柯委員建銘：請院長幫大家加菜，每人加兩顆滷蛋。

賴委員香伶：主席，確定要立刻進行第二輪討論？

主席：我答應李貴敏委員要先走一遍再回頭！

賴委員香伶：但你今天沒有說會立刻進行第二輪討論！

劉委員世芳：要不要開會也要協商嗎？

賴委員香伶：應該要協商一下吧？

陳委員椒華：院長，幾點開始？

主席：6點半。

休息



